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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医疗损害责任司法

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

典》）、《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一大批医事法律法规

及司法解释的制定、修改与施行，我国医疗纠纷的

规则供给已基本得到满足。在强化公共卫生法治

保障的背景下，如何在现有的立法框架内进一步优

化医疗纠纷相关规范的内部逻辑，推动医事法律的

体系自洽，成为缓和医患双方紧张关系，维护医疗

秩序和医疗安全的关键。

一、我国医疗过错认定标准的混乱

医疗过错，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诊疗

活动中未尽诊疗义务而应当受到谴责的心理状态，

是承担医疗损害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1］。《民法典》

第 1218条和第 1221条承继了原《中华人民共和国

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以

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以“当时的医疗水平”为医疗

过错认定标准。然而，2020年修订的《医疗损害责

任司法解释》却改变了这一表述。该解释第16条以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

范”（以下简称违反医疗规范）为医疗过错认定的核

心标准，替换了《民法典》第1221条关于“当时的医疗

水平”的表达。这一改动不免令人疑惑：违反医疗规

范本质上只是《民法典》第1222条推定医疗机构存在

过错的情形之一，《医疗损害责任司法解释》以过错

推定情形作为过错认定标准的做法是否改变了《民

法典》关于医疗过错的认定标准？在司法实践中，

具体应当适用哪一项标准？上述改动是否将导致

我国医疗过错认定标准的混乱？针对上述问题的

研究和论证不能囿于条文表述本身，需从《民法典》

第1222条的性质出发，探求违反医疗规范行为的法

律效力，明晰不同观点的学理分歧，才能厘清我国

医疗过错的判断依据。

二、《民法典》第1222条性质之论争

为平衡患者与医疗机构的举证能力差异，《民

法典》第 1222条规定了三种推定医疗机构具有过

错的情形：一是存在违反医疗规范的行为；二是存

在隐匿或者拒绝提供相关病历资料的行为；三是

存在遗失、伪造、篡改或者违法销毁有关病历资料

的行为。单从条文表述来看，该规定似乎应归类

于法律推定条款，但学界对该条文的性质却存在

较大分歧，主要包括直接认定说、法律推定说和区

分认定说。

《民法典》医疗过错认定标准的解释与完善

张振声
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简称《民法典》）第1222条第1项作为医疗过错认定的主要依据，改变了

《民法典》第1221条确立的“当时的医疗水平”标准，导致我国医疗过错认定标准混乱。就《民法典》第

1222条的性质而言，区分认定说更符合第1221条和第1222条的逻辑关系，也为医疗机构提出反证留下

制度空间，应予采纳。借鉴美国、德国、日本的相关立法经验，我国应进一步平衡各项医疗过错认定因素

的证明作用，明确医疗机构对法律推定情形中的违反医疗规范行为可提出反证，同时对法律、行政法规、

规章和诊疗规范的范围作限缩解释，力求厘清我国医疗过错认定标准，保障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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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接认定说

该说认为，《民法典》第1222条是医疗过错的认

定标准，不属于《民法典》第1165条第2款所规定的

过错推定条款。只要患者能够证明医疗机构存在

《民法典》第1222条规定的三种情形之一，就可以直

接认定医疗机构存在过错，医疗机构不得通过反证

的方式证明自己不存在过错［2］。具体而言，有学者

从概念本身出发，认为现代民法上的“推定”是一种

技术性法律概念，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允许被推

定的一方当事人通过反证推翻结论的推定，另一种

是不允许被推定的一方通过反证推翻结论的推

定。二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实际上是立法机关预先

作出的“直接认定”，其法律效力与另一个技术性概

念“视为”别无二致。“视为”是指法律对案件事实的

直接认定，不允许被推定的一方当事人举证推翻。

例如《民法典》第 621条规定，当买受人没有在约定

的检验期限前将标的物数量或质量不符合约定的

情况及时通知出卖人时，可视为标的物符合双方

当事人的约定。此处的“视为”即为“直接认定”之

意［3］。直接认定说有助于严格规制医务人员的过失

行为，对医疗机构起到指导和警示作用［4］，得到部分

法院的肯定。如《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

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

第37条和《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赔偿

纠纷民事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 12条，即为直

接认定说之体现。

（二）法律推定说

该说认为，《民法典》第1222条属于《民法典》第

1165条第 2款规定的可以反驳的过错推定条款，即

使患者能够证明医疗机构存在《民法典》第 1222条
规定的三种情形之一，医疗机构也可以通过反证推

翻该推定。现实生活中，诊疗行为具有复杂性和专

业性的特征，即使存在违反医疗规范的行为，也仅

能证明医疗机构的过错具有高度盖然性，不能直接

予以认定，否则就是对客观事实的不尊重［1］。也有

学者从《民法典》第 1221条和第 1222条的关系出

发，认为“当时的医疗水平”标准是立法机关在《民

法典》第 1221条确立的医疗过错认定标准，在医疗

过错认定中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若认为依照第

1222条就可以直接认定医疗过错，则在效果上等同

于创设一项不同于《民法典》第1221条的新标准，这

一做法混淆了第1221条和第1222条之间的逻辑关

系，不具有可采性［5］。此外，无论是原《侵权责任法》

的立法参与者还是《民法典》的立法参与者，均持法

律推定说的观点。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

在编写《侵权责任法》条文说明时认为，原《侵权责

任法》第 58条推定医疗机构存在过错不具有终局

性，医疗机构可以提出反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6］。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主任黄薇［7］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中同样认为，推定医疗机

构存在过错并非当然认定，例如在抢救危急重症

患者等特殊情况下，医务人员可能采取与医疗规

范不相符合的紧急措施，但只要医疗机构及医务

人员可以证明在当时的情形下该行为之合理性，

同时达到了救助患者的目的，就应当认定医疗机

构不存在过错。

（三）区分认定说

该说认为，直接认定说与法律推定说在《民法

典》第 1222条的性质论证中均稍显武断。一方面，

我国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是否区分使用两种推

定类型的立法技术难为外界所知晓，在缺少立法说

明的前提下认为《民法典》第 1222条并非法律推定

条款只是学理上的猜测，且有剥夺当事人反证权利

之嫌。另一方面，基于法解释学的角度，对本条款

性质的考量不应局限于立法者目的，还应当综合法

之规范性、法之秩序性等要素进行认定［8］。具言之，

在明确《民法典》第 1222条属于过错推定条款的前

提下，依据是否有权提出反证的标准可以将过错推

定划分为相对推定和绝对推定，前者赋予医疗机构

提出反证推翻过错认定的权利，后者则直接认定医

疗机构存在过错［9］。就第 1222条第 1项而言，医疗

机构违反医疗规范的行为固然具有违法性，推定其

存在过错也并无不当，但考虑到医疗规范可能具有

成文法上的局限性，应当允许医疗机构针对个案的

特殊情况提出反证。若法院综合全案事实能够认

定医疗机构在当时条件下进行诊疗行为具有医学

上的合理性，则应当认定医疗机构并无过错，无须

承担相应的医疗损害责任。就第1222条第2项、第

3项而言，病历资料是医疗纠纷中不可或缺的关键

证据，无论是隐匿或者拒绝提供的行为，还是遗

失、伪造、篡改或者违法销毁的行为，均系医疗机

构违反病历资料保管义务的直接体现，不存在可

供辩驳的合理化空间，故这两种情形下的医疗机

构均不能通过反证证明自己不存在过错。

（四）区分认定说的正当性分析

《医疗损害责任司法解释》第 16条将是否违反

医疗规范作为直接认定医疗过错的标准，实际上是

直接认定说的体现。诚然，这一规定具有强化医疗

过错认定标准可操作性的积极作用，有效推动医疗

过错认定标准的客观化，但也导致现行立法在逻辑

上难以完全自洽。因此，在判断《民法典》第1222条
的性质时应当坚持区分认定说，理由如下。

1. 符合《民法典》第 1221条和第 1222条之间的

逻辑关系

相较于医疗机构，患者在医学专业知识的掌

握、信息资料的控制上均处于劣势。在麻醉手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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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下，毫无意识的患者无法发现手术过程中医疗

机构可能出现的问题［1］。最初，为了最大限度地减

轻患者一方的举证压力，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

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 4条要求医疗机构承担

双重倒置证明责任，既要证明医疗机构在诊疗活动

中不存在过错，又要证明诊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不存

在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这一规定虽大大降低

了患者的举证负担，却无益于医疗过错认定问题的

解决。原因在于，诊疗行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决定

了医疗机构难以在每个案件中均就不存在因果关

系和医疗过错进行举证。因此，实务中过度医疗、

保守医疗等情形的出现也是医疗机构为减少不必

要诉讼风险的无奈之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医

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的独立判断和积极性［5］。为改

变上述困境，2009年颁布的原《侵权责任法》采用

“过错归责+过错推定”的形式，规定患者应当就医

疗机构存在过错承担举证责任，针对医疗机构明显

存在过错的行为，则推定医疗机构具有过错，从而

维持患者和医疗机构在举证责任上的平衡。2021
年正式施行的《民法典》也基本延续了上述规定。

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尽管学界对《民法典》第

1222条的性质存在分歧，但仍可达成两点共识：其

一，医疗损害责任采纳过错责任作为归责原则，其

认定标准是《民法典》第1221条所确立的“当时的医

疗水平”标准；其二，《民法典》第1222条的设立初衷

是减轻患者的举证负担，而非取代《民法典》第1221
条成为医疗过错认定的主要标准［5］。换言之，《民法

典》第1222条的功能自设立之初便只是辅助第1221
条对医疗过错进行认定，绝不是重塑医疗过错的认

定规则，即第1222条的性质应当是过错推定而非过

错认定。然而，直接认定说认为根据第1222条就可

以直接认定医疗机构存在过错，这一观点颠倒了第

1221条和第1222条的主从关系，破坏了两个条文的

逻辑结构，故不应采纳。

2. 赋予医疗机构依据《民法典》第 1221条提出

反证的权利

直接认定说认为，只要违反医疗规范即构成

医疗过错，不允许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提出反

证［10］。这一观点显然忽视了现代诊疗活动的复杂

性和专业性。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和疾病类型的

多样化，现代医疗逐渐趋向复杂化、深度化。医务

人员往往需要根据患者自身描述、临床观察、仪器

检查等各种信息，针对患者病症特性进行具体分

析，甚至在特殊情形下还需要汇集多个科室的医务

人员进行综合会诊与研究［11］。因此，对于医疗机构

及其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是否存在过错的认定，

不能仅仅考虑是否违反了相关医疗规范，必须就个

案的特殊性进行综合判断。换言之，违反法律、行

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行为与《民

法典》第1222条所确立的“当时的医疗水平”标准并

非完全等同，前者是针对同类情形的抽象性规定，

在适用上存在机械、迟滞的可能，强调的是共性而

非个性；后者则是基于具体诊疗行为与特定患者密

切联系的标准，延展性和灵活性更高，强调的是个

性而非共性。

不过，尽管法律推定说和区分认定说都为医疗机

构依据《民法典》第1221条提出反证留下制度空间，

但前者并未认识到《民法典》第1222条第1项与第2、3
项的内在区别，存在理论缺陷。与第1项规定的违反

医疗规范行为不同，第2、3项规定的违反病历资料提

供和保管义务的行为必然属于过错行为，不存在反证

可能性。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

违反了医疗机构应当提出书证的诉讼义务，遗失、伪

造、篡改或者违法销毁病历资料则违反了妥善管理病

历资料的义务，二者均无法通过反证的方式作出合理

解释。因此，在类型化思维的视角下，区分认定说比

法律推定说更具合理性，值得采纳。

三、违反医疗规范行为效力的域外法比较

《医疗损害责任司法解释》第 16条未能厘清违

反医疗规范行为的效力问题，是造成医疗过错认定

标准混乱的主要原因。一方面，依照医疗规范的违

反与否判断过错，是医疗过错认定标准客观化的必

然产物；另一方面，该判断标准难以兼顾个案特殊

性也是客观化的应然代价。在该问题上，美国、德

国与日本的相关立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美国：“法律上的当然过失”原则

“法律上的当然过失”，又称“违法即过失”，是

指在法律明确规定义务的内容和范围后，被告违反

该法定义务且给原告造成损害的，属于无可争议的

过失［5］。“法律上的当然过失”原则主要包括三项内

容：第一，要求医疗机构或医师的过失行为与患者

受到的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美国 1926年的

一个案件中，被告没有执业资格，却向患者表示自

己可以对其脊椎进行治疗，最后造成原告瘫痪。该

案法官认为，按照美国《公共健康法》规定，禁止无

照行医的目的在于保护患者免遭来自未经训练之

行医者的不当损害，若原告受伤的原因之一是被告

的无照行医行为，则原告有权向被告主张损害赔

偿。第二，在适用的司法区域上，该原则并未获得

美国全部州市的认可。如纽约州立法规定，在人身

侵权损害赔偿纠纷中，没有合法行医资料的诊疗行

为仅是过失的初步证据。第三，在适用范围上，医

疗机构所违反的法律法规必须是在刑事法律或者

安全保护法的范围内［12］。换言之，“法律上的当然

过失”原则的适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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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国：违反医疗规范仅是认定过错的初步

证据

在德国法中，医疗损害责任适用《德国民法典》第

823条的一般侵权条款［13］。德国法将违反医疗规范

的行为作为推定医疗机构存在过错的一种情形，并

赋予医疗机构依据“表见证明”规则提出反证的权

利［5］。在适用范围上，德国法与美国法均认为医疗

机构所违反的法律法规或诊疗规范并非毫无界

限。德国法规定，只有当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所违

反的法律法规和诊疗规范属于“保护性法律”，才能

够作为认定医疗过错的证据。在适用前提上，德国

法需要判断受害人是否属于某部法律法规或诊疗

规范所保护的群体，要求法官考虑受害人所遭受的

不利是否属于该法律法规或诊疗规范所要保护的

权益或旨在避免的损害［14］。在个案的特殊化处理

上，德国侵权法对于医疗过错认定标准的客观化并

不要求医务人员在任何情形中都必须采取同样的

注意义务，即允许医务人员在紧急情况下作出灵活

的诊疗行为［15］。当然，除德国以外，其他大陆法系

国家亦基本遵循这一原则。例如，瑞士联邦最高法

院判决认为，违反管制性规范是当事人违反注意义

务的初步证据，不能仅以该行为认定当事人存在过

错。同样，对抽象规范的遵守也不能得出当事人不

存在过错的结论［16］。

（三）日本：医疗水平论下的法律规范说

在医疗过错认定标准的立法表达上，原《侵权

责任法》第 57条和《民法典》第 1221条深受日本医

疗水平论的影响，但该观点的提出与发展亦颇为曲

折。20世纪60年代，日本司法裁判在医疗过错认定

标准上的模糊不清引起日本医学界和法律界的争

论。“最完善的注意义务”“诊疗当时的医学知识”等

抽象词汇的使用不仅无法解决学界关于医疗过错

认定标准的疑惑，还影响着日本最高裁判所的司法

权威。不过，自松仓丰治教授提出医疗水平论以

来，该观点已得到日本医学界和法学界的基本赞

同，学者们的讨论重心也逐步转移到对医疗水平论

的理解和适用上。医疗水平论的具体内涵亦历经

了医疗实践标准说、诊疗行为普及说、客观说、相对

说及法律规范说的理论演变。目前，法律规范说已

然成为日本理论和司法裁判的通说观点，主要内容

包括：第一，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为患者提供

符合当时医疗水平的诊疗服务；第二，应以医疗法

律法规代替医疗惯例作为当时医疗水平的判断标

准；第三，应综合考虑医疗机构的医疗环境、经济条

件及其他个案中的具体客观要素；第四，医疗机构

违反医疗规范的行为不必然构成医疗过错［17］。在

法律规范说的基础上，日本法遵循“过失之大致推

定”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由患者证明医疗机构在

诊疗活动中可能存在过错，并赋予医疗机构提出反

证的权利。换言之，日本立法同样认为违反医疗规

范的过错认定并非不可推翻。

（四）域外法对我国的借鉴与启示

尽管美国在违反医疗规范的行为效力问题上

遵循“法律上的当然过失”原则，对医疗过错认定标

准采取绝对客观化的基本态度，但该原则在适用上也

存有针对具体诊疗行为的适当考量，以规定“合理人

的行为标准”的方式为法律条文的灵活运用留下空

间。如《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二）》第 288B条第 2
款规定，法律或行政规范没有被司法机关采纳为合

理人行为标准的，违反规范的行为不能直接认定存

在过失［14］。德国立法则直接将违反医疗规范视作过

错认定的初步证据，允许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特

定条件下采取灵活的诊疗行为，同时对相关医疗规范

的范围采取限缩解释。日本医疗水平论下的法律规

范说虽将医疗规范作为当时医疗水平的判定标准，但

仍允许医疗机构一方通过反证的方式维护自身权益，

以免成文法在司法适用上过于机械。综合来看，对于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违反医疗规范的行为效力，以

美国、德国、日本为代表的国家已不再倾向于将其完

全等同于医疗过错，这也是医疗过错认定标准相对客

观化的结果。因此，我国在对医疗过错进行认定的过

程中，应当为具体的、特定的诊疗行为留下可供解释

的制度空间，避免认定标准过于绝对。

四、我国医疗过错认定标准的完善进路

尽管《医疗损害责任司法解释》第 16条对违反

医疗规范行为的效力持直接认定说的基本观点，

但并未得到立法工作参与者的认同［7］，也不符合域

外立法的发展趋势，更与《民法典》的立法精神相

悖。因此，我国应立足于《民法典》第 1221条和第

1222条的条文表达，在解释论的视角下对医疗过错

认定标准进行修正与完善。

（一）平衡各项医疗过错认定因素的证明作用

鉴于医疗纠纷具有突出的复杂性与专业性，在

认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是否存在过错时，司法

机关可能会过度依赖医疗规范，将其视为具有可操

作性和实践性的绝对标准加以运用，避免因为医疗

专业知识的匮乏影响判决结果的公正性［18］。不过，

司法机关也意识到这种可操作性可能忽略其他判

断因素的存在。因此，《医疗损害责任司法解释》第

16条将患者病情的紧急程度、患者个体差异、当地

医疗水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资质等均囊括在

“可以综合考虑”的因素中，体现出对个案特殊性的

整体思考，值得肯定。

然而，第 16条同时规定，对医疗机构或者其医

务人员的过错，应当根据各项医疗规范进行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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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该表述可以发现，是否违反医疗规范在认定医疗

过错的众多因素中处于最高地位，起决定性的作

用。而患者病情的紧急程度、患者个体差异等仅仅

是法官在进行自由裁量时“可以综合考虑”的因素。

这一做法过度拔高了违反医疗规范行为所产生的证

明作用。在日本最高裁判所审理的一起案件中，便出

现了即使符合诊疗规范或诊疗常规，也并不能认为已

尽注意义务的情形。在该案例中，7岁的原告在接受

医师的阑尾切除手术中，因血压问题休克，后虽抢救

成功，但术后成为植物人。被告抗辩称，根据当时的

医疗规范，医师应当每隔5分钟为患者测量血压，手

术中的医师并未违反该规定。原审法院亦据此认定

被告不存在过错。但日本最高裁判所推翻了该判决，

认为医疗水平才是医师注意义务的标准，医师应当根

据病情具体判断。医师依据医疗常规记载的一般情

况和方法所进行的诊疗行为，不能统一认定已经尽到

医疗水平的注意义务［18］。可见，符合相关医疗规范并

不等于不存在医疗过错，是否违反医疗规范也仅仅只

是医疗机构是否具有过错的判断因素之一，将违反医

疗规范作为核心判断标准代替延展性更强的“当时的

医疗水平”标准并不具有说服力。

因此，建议将《医疗损害责任司法解释》第16条
修改为：“对医疗机构或其医务人员的过错，应当综

合考虑以下因素：（一）诊疗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二）患者病

情的紧急程度；（三）患者个体差异；（四）当地的医

疗水平；（五）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资质；（六）与当

时医疗水平相关的其他因素。”

（二）明确医疗机构对违反医疗规范行为有权

提出反证

是否允许医疗机构就法定情形提出反证从而

推翻过错认定，是直接认定说、法律推定说和区分

认定说的核心分歧。若立法规定医疗机构对三种

情形均可提出反证，则是对医疗机构利益的过度倾

斜，不利于维护患者权益，也不符合具体情况具体

分析的基本原则。若立法规定医疗机构在任何情

况下均不得提出反证，则是对患者权益的过度偏

移，影响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积极性。解决上述

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民法典》第 1221条和第

1222条之间的逻辑关系。根据前文分析可知，第

1222条的功能在于减轻患者对医疗过错的证明难

度，其仅仅充当着法律推定条款这一辅助角色，不

能代替第 1221条在确立医疗过错认定标准中的主

要作用。一方面，当患者依照第1222条认为医疗机

构存在医疗过错时，应当允许医疗机构以第1221条
作为反驳的理由；另一方面，在医疗机构以诊疗行

为符合医疗规范为由主张自身不存在医疗过错时，

应当允许患者一方依照第1221条的规定，以诊疗行

为未达到“当时的诊疗水平”为由主张医疗机构存

在过错。上述规则设计不但维护了《民法典》第

1221条作为医疗过错认定标准的核心地位，还能够

推动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有效辩论，使法官

可以尽早发现案件事实［5］。

因此，建议《医疗损害责任司法解释》第16条在

原有条文的基础上增加第2款：“医疗机构有证据证

明诊疗行为虽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

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但是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

应的诊疗义务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患者

有证据证明诊疗行为虽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但并未尽到与当时

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请求医疗机构承担赔偿

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

（三）对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诊疗规范的范

围作限缩解释

尽管《民法典》第1222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

务人员存在违反医疗规范情形的，推定医疗机构存

在过错，但无论是《民法典》还是《医疗损害责任司

法解释》均未对“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

关诊疗规范的规定”的涵盖范围作出限定。有学者

认为，《民法典》第1222条所指向的范围不仅包括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

章等，还囊括了各级卫生健康委员会、医学行业协

会所制定的指南、标准、指引等［19］。这一观点殊值

商榷。一方面，这些指引、规范、章程之间出现不一

致或者产生矛盾的情形并不罕见，若仅依据某一文

件认定医疗机构存在过错，不允许医疗机构依据其

他文件予以反驳，则是对医疗机构合法权益的不当

损害。另一方面，上述文件性质不一，包括管理性

规范和强制性规范。若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

员在进行诊疗活动时要完全符合上述所有诊疗规

范，否则将认定为医疗过错，未免过于苛刻。这一

做法既不具有可操作性，也容易引发医务人员保守

诊疗、消极诊疗现象的出现。

因此，必须对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诊疗规范的

范围作进一步限缩，从规范性质的层面进行解释。建

议在《医疗损害责任司法解释》中新增一条规定：“患

者依据《民法典》第1222条第1项的管理性诊疗规范

请求认定医疗机构存在过错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是该诊疗规范符合当时医疗水平的除外。患者依

据《民法典》第1222条第1项的强制性诊疗规范请求

认定医疗机构存在过错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

该诊疗规范不符合当时医疗水平的除外。”

综上，在以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的医疗损害责

任纠纷中，如何认定医疗机构存在过错是案件的焦

点和关键。对医疗过错的认定过于严苛，将会加重

患者一方的举证压力，不仅难以给予患者有效的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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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还可能变相促使患者寻求暴力的不法手段，进

一步激化医患矛盾。对医疗过错的认定过于宽松，

将引发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消极诊疗、保守诊疗

现象的出现，不利于保护医疗机构的合法权益，最

终受害的仍是患者一方。因此，推动医患双方由对

抗逐步转向合作，就必须明确我国医疗过错认定标

准，赋予法官更多的自主裁量空间，尊重医疗实践

个案的特殊性，争取在法律的框架下妥善解决医疗

纠纷，实现医患双方和谐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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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standard of medical fault
identification in the Civil Code

ZHANG Zhensheng
Law School，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China

Abstract：Article 16 of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n Liability for Medical Injury takes item 1 of Article
1222 of the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ivil Code）as the main basi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medical faults，which changes the standard of“the medical level at that time”established by Article 1221 of
the Civil Code. This leads to confusion in the identification standards of medical errors in our country. As far
as the nature of Article 1222 of the Civil Code is concerned，Distinction Identification Theory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icles 1221 and 1222，and it also leaves room for medical institutions
to put forward counter⁃evidence，which should be adopted. Drawing on the relevant legislative experi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Germany and Japan，China should further balance the proving role of various medical fault
identification factors and make it clear that medical institutions can provide counte ⁃ evidence for violations of
medical norms in legal presumptions. At the same time，the scope of laws，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rules，and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norms should be narrowed and interpreted.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clarify the
standards for identifying medical faults in our country and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both
doctors and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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